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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Federation of  H.K., KLN. and N.T. Public Housing Estates Resident and Shopowner Organizations
 
香港立法會 
房屋事務委員會 
主席陳鑑林議員暨全體議員： 
 

對《公屋租金政策檢討諮詢文件》的意見 

前言 

  房委會於 2001 年成立檢討公屋租金政策專責小組委員會，原擬在 2001 年 10 月完成檢

討並諮詢公眾。但因 2002 年 10 月房委會面對租戶向高院申請司法覆核，暫擱置小組工作，

直至 2003 年 9 月恢復工作，房委會決定直至終院有判決結果，才進行公眾諮詢。2005 年

11 月 21 日終審法院就司法覆核作出裁決房委會勝訴，並就判詞處理三個爭論點： 

1. 凍結租金不能視為“更改租金的釐定＂； 

2. 租金中位數 10%的限制，不是用作定義“負擔能力＂，是作出改變租金時的限制； 

3. 三年檢討及調整租金一次，確保中位數不超逾 10%不是合理期望。 

  法庭的判令使房委會長期不執行檢討租金機制，拒不減租仍為合法。 

  房委會曾於 1986 年及 1991 年，對租金政策作出較大檢討，分別提出： 

1. 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 15%，成為釐定公屋租金的非法定指引； 

2. 人均編配面積 5.5 平方米外增加 7 平方米的選項，租金中位數可至 18.5%； 

3. 1992 年推出租金援助計劃。 

現行的租金政策分別由 1991 及 1996 年制訂，房委會雖然在 1991 年起放寬編配面積；

在 1988 年至 1997 年，通常每二年檢討租金，平均加幅由 14.5%至 25%不等，有個別屋邨

加幅竟達 47%，並提出將租金中位數 15%及 18%的指引，促使連年大幅加租，租戶由原來

處於 7-8%租金中位數水平，增加至 97 年第四季為 8.9%，最終促使立法局通過私人條例草

案，修訂《房屋條例》將房委會每隔兩年的檢討租金改為三年，同時限制公屋租戶的租金

佔入息中位數 10%。 

本會在 97 年前，曾多次強調公屋租金中位數，以不超逾 10%為宜；同時指出租金加幅

以不應超逾通脹，租金加幅上限不能超過一成。 

1998 年至 2003 年期間，香港先後受亞洲金融風暴的沖擊及沙士疫症肆虐下，導致香

港的經濟迅速逆轉，百業衰落，失業率高企，裁員、凍薪、減薪持續，消費通縮，私樓,租
金下調三至四成，而公屋沒相應減租，因此，由 2000 年第二季起，公屋租金中位數已開始

超法例規定的 10%限制，時至 2005 年，租金的中位數已達到 14.6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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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金入息比例中位數 

  2005 年 11 月終審法院判決，公屋租金在加租後中位數不應超過 10%為限，但減租不

在此限。而新落成公屋租金中位數由於編配面積放寬，其租金幅度可佔住戶 15%至 18.5%，

因此隨著重建推行，新樓增加，房委會停售居屋，並將居屋轉為公屋而放寬編配面積，就

算沒有經濟環境等因素，公屋住戶的租金中位數必然會不斷上升。因此本會曾多次要求將

新樓定租應不超逾 15%，以減低住戶家庭入息比例中位數的上升。 

  本會認為，公屋租金長期不可能只有加租而不減租，或只有減租而不加租，如何釐定

公平合理的租金，修改法例是解決租金政策出路的唯一方法。若維持法例租金中位數不能

超逾 10%的限制，使繼續成為衡量住戶負擔能力的依據，可作出以下措施： 

1. 應委任獨立機構調查住戶入息，以使資料更為準確公正； 

2. 租金中位數應為量度一般住戶的負擔能力，反對將公屋富戶、租援戶、綜援戶撇除

於統計樣本外，而且撇除上述家庭的統計將會引致司法覆核。 

   

可加可減的租金調整機制 

  由於現行租金檢討機制的限制，房委會執行機制檢討後可能需不斷向下調整租金，而

拒不執行機制，若未來經濟環境好轉，居民收入增加，租金有上調空間，居民亦會反對推

行機制加租。去年終審法院的判決，指出法例的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不是量度住戶負擔

能力的指標；房委會沒責任減租以使中位數不超 10%。本會認為，租金檢討機制變成名存

實亡。 

  房委會可以實施入息指數，撇除租金變動因素，作為調整租金的依據，其優點是為一

般市民所理解。回顧過去公屋加租，經常會出現加幅超逾通脹及居民收入，基本上是有加

無減。由此可見將來通脹實多於通縮，“可加可減＂變成只有加無減。 

  本會要求： 

1. 房委會應先將過去數年通縮的總和（10%）減租，才能研究新的檢討租金機制； 

2. 新樓訂租應以不超 15%租金中位數為基礎，並引入公屋住戶家庭入息指數作為調整

機制，租金應以家庭入息一成為宜。 

 

不包差餉及管理費的租金 

  在 1980 年前，乙類屋邨及廉租屋邨均以包差餉及管理費的租金形式出租，而前屋宇建

設委員會屋邨和 1973 年後落成的新屋邨租金則不包括差餉。在 1980 年後，房委會對轄下

所有公屋單位收取包差餉及管理費租金。 

  房委會一貫以住戶收入與租金比例的中位數，作為量度住戶負擔能力的依據，而一貫

以來租金是包含差餉及管理費，公屋租金的概念等同公屋家庭的住屋開支。 

  本會要求： 

1. 不應將住戶差餉及管理費撇除於租金之外，更不能以差餉的變動，成為加租的籍口； 

2. 房委會亦應詳細交代收入租金的開支是否合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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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管理費應只為直接的管理費用。 

 

定期租約 

  現行的公屋租約為月租租約，因此若房委會通過調整租金或推行新政策，或租戶、業

主不續租，法理上可提前一個月通知，即可有效。房委會推行有限期租約的目的，是為到

期的住戶若居住資格不符，則不能續簽租約。 

  本會認為房委會推行有限期租約的目的，是為不繼續興建公屋的情況下，加強公屋住

戶的流動性，以達致三年平均輪候入住公屋的承諾，其籍口只為照顧有需要家庭。 

  房委會經常推出新的房屋政策，亦有如“公屋清潔扣分制＂等的規管，實難以定期租

約概括。 

  本會反對推行有限期租約，因為現今“富戶＂政策已達致有限期租約的目的。 

 

編配面積與租金 
  近年來，由於房委會要將居屋轉做公屋的較大單位出租，一再放寬入往編配面積，加

上輪候冊單身人士增加等主要因素，在 2003 年新出租單位的人均居住面積達到 12.1 平方

米，較現行編配標準 7 平方米高 73%，整體公屋戶人均居住面積由 1997 年的 9.5 平方米增

至 2003 年的 11.4 平方米。本會歡迎房委會最近放寬調遷政策的決定。 

  本會要求： 

1. 房委會應逐步改善並放寬居民的居住面積，同時要放寬擠迫戶政策，以免新舊租戶

待遇不同，而產生分化矛盾； 

2. 反對房委會擬計劃日後興建的新公屋中的一二人小型單位面積由 17.9 平方米減至

14 平方米。 

 

租金援助計劃 

  房委會在 1992 年推行租金援助計劃，以幫助經濟暫時有困難租戶。 

  現行規定，若住戶入息低於輪候冊入息限額的 50%（長者戶為 60%）；或租金與入息比

例超過 25%（長者戶為 20%）；或住戶入息介乎輪候冊入息限額 50%至 60%及租金與入息

比例超過 15%，則一律寬減一半租金。 

  本會歡迎房委會早前放寬租金援助政策，租金佔家庭入息 20%或以上可申請減租。 

  本會要求，房委會應按住戶困難程度設立三個租金援助級別；及分別減租一半，三分

之一及四分之一。 

 

不劃一租金 

  現時公屋租金已按六大區實行不劃一的租金機制。本會認為，若推行不劃一租金，按

單位的樓層和設施、坐向及景觀等因素調整其租金，差距最高達三成，低收入住戶只能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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擇入住低層或鄰近垃圾房的單位，準輪候冊住戶及重建屋邨居民，亦因無經濟能力入，而

不能入住新公屋單位。此舉，是制造及加劇公屋貧富標籤化、等級化的效應，最終導致公

屋居民及社會的矛盾日益分化。 

因此，本會反對推行不劃一租金，應首先將如垃圾房鄰近的不受歡迎單位、長期空置

率單位等減租，以使空置單位進一步減少。 

 

租金檢討周期 

  本會要求租金檢討應繼續維持三年檢討一次的周期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

公屋聯會  
主席王   坤  
暨全體委員   謹上  

 

二○○六年四月六日 


